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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3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4-015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相关通知的要求，福建

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股东、关联方、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自查情况

于2014年2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进行了发布。现对相关承诺事项进展情

况说明如下：  

一、承诺事项： 

承诺主体 
承诺

类型 
主要内容  

承诺公

布时间  
期限 

公司的控

股股东北

京燕京啤

酒股份有

限公司 

股权

激励 

公司将协助和督促公司董事会在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参考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前的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对公

司经营管理层以定向增发或其他方式发

行一定数量的股份的股权激励方案，并

在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实施。 

2006年 

7月3日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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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

同业

竞争

承诺 

燕京啤酒在东南区域市场将以本公司为

主进行运作，在东南区域以内的控股子

公司将陆续通过委托经营或其他方式由

本公司进行管理；燕京啤酒在此区域内

如有新收购或新建生产基地的事项，将

以本公司为主进行运作。 

2006年 

6月21日 
长期 

现时由惠泉啤酒托管的福建燕京在进入

稳定盈利期后将以合适的方式注入惠泉

啤酒，福建市场继续完全由惠泉啤酒运

作，对惠泉啤酒福建以外的市场销售本

公司给以适当协助。 

2012年

10月8日 
长期 

     以上承诺存在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要求第

一条的情况。 

二、承诺解决进展说明： 

    公司就以上承诺事项与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保持

沟通，目前尚无进展。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按

照监管指引要求在2014年6月30日前完成整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